关于修订《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市政府令第213号）的说明

1、 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适应国家、省政策调整。《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后，安徽省颁布实施了《安徽省计划生育条例》以及基本医疗保障相关政策。为落实国家鼓励生育和基本医保相关待遇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生育保险和基本医保待遇政策，增强参保人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促进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通过优化调整大病保险年度支付限额，鼓励参保人员持续参保，同时鼓励参保人员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持续发展。
二、拟解决的问题
通过修订《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明确医保、税务等部门相关职责。随着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职能的调整，医保、税务部门相关职能做相应调整。
（二）解决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提取、清退等有关问题。现行办法未对职工个人账户提取情形作出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
（三）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待遇问题。在《办法》中增加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内容，与省局拟出台支持生育政策做好衔接。
（四）解决特殊情形下生育津贴发放问题。明确生育前单位变动，少数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缴费基数上限的等特殊情形下生育津贴计发标准问题。
（五）解决大学生普通门诊保障待遇不到位和本地参保率不高问题。一是大学生普通门诊政策由学校包干使用，部分学校大学生普通门诊保障不到位，需要纳入普通门诊统一保障并予以倾斜。二是压实高校组织学生参保的责任，推动大学生在学籍地参保。目前我市在校大学生在我市参保率不到60%。
（六）明确非集中参保期部分参保人员待遇享受时间及中断期间待遇可按规定追溯，与省文件保持一致。
（七）激励居民连续参保和规范使用医保基金。通过调整设置大病保险年度支付限额，激励居民连续参保；同时增加违法使用医保基金成本，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确保基金安全。
（八）明确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待遇与地方医保待遇衔接问题。2012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实施，明确规定军人服现役年限视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
（九）增加医保信用管理内容。强化参保人的诚信意识和规范行为，明确参保人的信用记录与医保待遇挂钩。通过信用积分奖励和惩戒措施的实施，激励参保人自觉遵守医保规定，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三、具体修改内容
（一）第五条第三款删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职能中“以及缴费”的表述。
（二）第六条第一款税务部门职能增加“基本医疗保险核定”表述；第二款删除“乡村振兴”单位名称。
（三）第十一条第一款删除“（含在部队参加医疗保险的实际缴费”）中“的实际缴费”表述。
（四）在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后增加“可按规定转移、清退”内容。
（五）在第二十二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享受生育、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待遇”后增加“以及其他生育待遇”内容。
[bookmark: _Hlk162862489]（六）在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后增加“参保职工生育前六个月内用人单位发生变更的，以变更前后用人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平均数为标准计发。增加一款“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缴费基数上限的，高出部分由用人单位补偿。”
[bookmark: _Hlk162862694]（七）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教育部门及学校应当做好在校学生参加居民医保的宣传动员等工作；大学生参加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学校代收代缴”。
（八）将第三十条第一款（四）、（五）项合并，并将“缴费次日”修改为“缴费当月”，增加“中断期间的待遇可按规定追溯”表述；第六项改为第五项。
（九）第三十一条删除“在校大学生普通门诊统筹资金可以由学校包干使用，普通门诊待遇由学校统筹保障，不再享受基层普通门诊和大额普通门诊待遇”的表述。
（十）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删除“国家和省规定的”内容；第三款修改为“在本市连续参保满五年（含大学生及出生后连续参保的儿童）参保人员且未违法使用医保基金的，不设置年度支付限额；其他参保人员年度支付限额为三十万元”。
（十一）增加“建立医保信用管理制度”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内容为“建立医保信用管理制度，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的医保信用记录和应用，促进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规范使用医保基金。对诚实守信、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在基金支付、医保待遇上给予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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